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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7 日向本公

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12人，实际出席董事 12人。会议由董事长 Ge Li（李革）
主持。 本次董事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
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摘要及 2023年半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同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业绩公告》
的相关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
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相关内容。 前述报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反映了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
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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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678号文）核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药明康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计
104,198,556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1.60元， 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总额计人民币 2,250,688,809.60
元，扣减发行费用计人民币 120,403,409.6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计人民币 2,130,285,400.00 元。 实
际到账金额计人民币 2,160,661,257.22 元， 包括尚未划转的其他发行费用计人民币 30,375,857.22 元
（其中，前期已从公司自有资金账户中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计人民币 12,518,414.65 元，尚未支付的其
他发行费用计人民币 17,857,442.57元）。前述资金已于 2018年 5月 2日全部到账，并经德勤华永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德师报（验）字（18）第 00197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861,047,257.60 元，累计产生的利息
收入及理财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及其他后净额为人民币 122,005,355.26元，已结项并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金额人民币 244,347,360.15 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计人民币 146,896,137.51 元，全部
存放于监管银行。

2023年 3月 20日， 本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暨 2022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及第
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暨 2022 年年度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A 股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
目整体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整
体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上述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已完成，公司已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与保荐机构、A股首次公开发行子公司、开户银行
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已随之终止。

（二）2020年 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1828 号文）核准，本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5,000,000 股新股股票，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2,690,29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4.13元。 股票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计人民币 6,527,939,897.70元。 扣减发行费用计人民币 66,693,612.26 元（不含税）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计人民币 6,461,246,285.44元。 扣除本次非公开发行各项发行费用的可抵扣增
值税进项税额人民币 4,001,616.74元，加回尚未划转的其他发行费用计人民币 8,679,800.00 元（含税）
后，实际到账金额计 6,465,924,468.70元。上述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 6,465,924,468.70元已于 2020年 9
月 8 日全部到账，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德师报（验）字（20）第 00517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6,296,682,527.53 元，累计产生的利息
收入及理财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及其他后净额为人民币 104,751,016.26元，前期已结项并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人民币 68,976,038.38 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200,338,735.79 元，全
部存放于监管银行。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本公司 2020年 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相关募集资金银行账户的期末
余额合计人民币 200,338,735.79元，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公司名称 开户账号 资金到账时
间

2020 年 9 月 8 日初始
存放金额

2023 年 6 月 30 日存
放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滨湖支行 （原
名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无 锡 河 埒 口 支
行 ）

本公司 322000611013000
394273

2020 年 9
月 8 日

736,280,000.00 已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本公司 984600788019000

02457 491,760,000.00 已销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滨湖支行 本公司 322000611013000

395171 660,640,000.00 已销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滨湖支行 本公司 322000611013000

395247 1,789,260,000.00 182,302,419.1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本公司 984600788017000

02458 300,000,000.00 已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本公司 984600788015000

02459 600,000,000.00 已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本公司 984600788010000

02460 1,887,984,468.70 7,521,297.3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分行

无锡合全药业
有限公司 （“无
锡合全药业 ”）

510900091510956

不适用

- 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金山支行

上海合全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合全药业 ”）

038576000401096
08 - 已销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常州合全药业
有限公司 （“常
州合全药业 ”）

632402943 - 已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常州合全药业 121936945710590 - 10,515,019.2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上海合全药物
研发有限公司
（“合全药物研
发”）

984600788012000
02528 -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
区分行

上海药明康德
新药开发有限
公司 （“上海药
明”）

310501100579000
06937 - 已销户

合计 6,465,924,468.70 200,338,735.79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法
律法规以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公司与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公告书暨 2018年第一季度财务会计报告》。

本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分别存放于本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开设的募集
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 15062018041800）、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营业部
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 51090204101080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开
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 322000611018018030891）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 98460078801700000461）。

本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分别向子公司苏
州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苏州药明”）、天津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天津药明”）和上海
药明（苏州药明、天津药明和上海药明合称“A股首次公开发行子公司”）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
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临 2018-003）、《无锡药明康德新
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临 2018-004）和《无锡药明康德新
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编号：临 2018-009）。

鉴于上述情况，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公司、保荐机构、A股首次公开发行子公司和 A股首次公开发行子公司新开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开
户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临 2018-013）。 2022年 10月 26 日，本公司、保荐机构、南通药明康德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具
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临 2022-087）。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已整体结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已完成，所有 A 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已随之终止。

（二）2020年 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法
律法规以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公司与保荐机构、募

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临 2020-082）。

本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分别存放于本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开设的募集资
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 322000611013000395247）、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开设的募
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 32200061101300039517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开设
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 322000611013000394273）、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
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 98460078801900002457）、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宝山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 98460078801700002458）、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 98460078801500002459）、及上海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宝 山 支 行 开 设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人 民 币 账 户 （账 号 为
98460078801000002460）。

本公司于 2020年 9月 2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
司上海药明增资，并由上海药明进一步向子公司合全药业增资，合全药业进一步向子公司合全药物研
发、常州合全药业和无锡合全药业（上海药明、合全药业、合全药物研发、常州合全药业和无锡合全药
业合称“2020年 A股非公开发行子公司”）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临 2020-083）、《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临 2020-084）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编号：临 2020-089）。

鉴于上述情况，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公司、保荐机构、2020年 A股非公开发行子公司和 2020年 A 股非公开发行子公司新开立募集资金
存储专户开户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临 2020-096）。

2023年 5月， 公司注销了其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
账户（账号为 32200061101300039517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
民币账户（账号为 322000611013000394273）、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开设的募集资
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 98460078801900002457）、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开设
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 98460078801700002458）、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
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 98460078801500002459）。 2020年 A股非公开发行子公
司注销了其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 （账号为
510900091510956）、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
为 03857600040109608）、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
为 63240294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
98460078801200002528）、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
币账户（账号为 31050110057900006937）。

上述专项账户注销后，其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随之终止。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除上述终止的协议外，未注销专户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正常履行。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2023年 1-6月，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有资
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30,083.25 万元，以募
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人民币 1,251.84 万元。 上述投入情况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由其出具《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18）第 E00234 号）。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述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人民币 1,251.84万元已实施完成。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置换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截 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止 自筹 资金预 先投入 金
额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置换金额

1 苏州和南通药物安全评价中心扩建项目 2,487.84 2,487.84

2 天津化学研发实验室扩建升级项目 7,595.41 7,595.41

3 药明康德总部基地及分析诊断服务研发中心 (91#、93#) 20,000.00 20,000.00

合计 30,083.25 30,083.25

除上述外， 本公司及 A股首次公开发行子公司不存在其他以 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况。

2、2020年 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于 2020年 9月 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77,408.13万元。 上述投入情况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核并由其出具《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20）第 E00407号）。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置换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截至 2020 年 9 月 7 日止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置换金额

1 无锡合全药业新药制剂开发服务及制剂生产一期项目 12,266.13 12,266.13

2 合全药业全球研发中心及配套项目 19,893.37 19,893.37

3 常州合全新药生产和研发中心项目 25,427.10 25,427.10

4 常州合全新药生产和研发一体化项目 10,286.25 10,286.25

5 合全药物研发小分子创新药生产工艺平台技术能力升级
项目 4,369.47 4,369.47

6 上海药明药物研发平台技术能力升级项目 5,165.81 5,165.81

合计 77,408.13 77,408.13

除上述外， 本公司及 2020年 A股非公开发行子公司不存在其他以 2020年 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本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本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增强募集资金获取收益的能力， 依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制度规范，本公司
于 2018年 5月 14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于 2018年 8月 28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暨 2018 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于 2020年 3月 2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暨 2019 年年度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于 2021
年 3月 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暨 2020 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暨 2020年年度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于 2022 年
3月 2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暨 2021 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
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临
2018-003）、《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编
号：临 2018-020）、《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编
号：临 2018-040）、《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公告》（编号：临 2018-041）、《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暨 2018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临 2019-010）、《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公告》（编号： 临 2019-
01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暨 2019 年年度董事会会
议决议公告》（编号： 临 2020-09）、《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公告》（编号：临 2020-013）、《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编号：临 2020-083）、《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公告》（编号：临 2020-087）、《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暨 2020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临 2021-015）、《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编号：临 2021-019）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编号：临 2022-025）。

1、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闲置部分现金管理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已全部注销，本公司及 A 股首次公开发

行子公司使用 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 0。 2023年 1-6月，本
公司及 A股首次公开发行子公司不存在使用 A股首次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的投
资收益。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已全部注销，本公司无持有的尚未到期
的理财产品。

2、2020年 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闲置部分现金管理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本公司及 2020年 A股非公开发行子公司使用 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 0。 2023年 1-6月，本公司及 2020年 A 股非公开发行子公司不
存在使用 A股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的投资收益。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本公司无持有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
（六）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七）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本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八）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 3月 20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暨 2022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及第二

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暨 2022 年年度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A 股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整体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整体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低于募集资金净额的 10%，本议案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募投项目整体结项后，公司 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已全部实施
完毕。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整体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编号：临 2023-020）。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完成，所有 A股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

除上述项目外，2023年 1-6月，本公司不存在其他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 1-6月，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

情形。
特此公告。
附表 1：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附表 2：2020年 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1日
附表 1：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5,068.88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
资金净额 37,032.48

募集资金净额 213,028.5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金净额 186,104.7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资项
目

是 否
已 变
更项
目 ，
含 部
分变
更
( 如
有 )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1) -
(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4)=(2)
/(1)

预 计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苏州和南通
药物安全评
价中心扩建
项目

是 72,719.
98

72,719.
98

72,719.
98

37,032.
48

66,183.0
6 6,536.92 91.01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注 1 是 否

天津化学研
发实验室扩
建升级项目

否 56,400.
00

56,400.
00

56,400.
00 - 36,013.1

0 20,386.90 63.85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注 2 是 否

药明康德总
部基地及分
析诊断服务
研 发 中 心
(91#、93#)

否 20,000.
00

20,000.
00

20,000.
00 - 20,000.0

0 - 100.0
0

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注 3 是 否

补充流动资
金 否 63,908.

56
63,908.
56

63,908.
56 - 63,908.5

6 - 100.0
0 不适用 注 4 不 适

用 否

合计 213,02
8.54

213,02
8.54

213,02
8.54

37,032.
48

186,104.
73 26,923.81 87.36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2023 年 1-6 月，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项目变更原因 、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
露情况说明 2023 年 1-6 月，不存在项目变更的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 、(三)、1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
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 、(五)、1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详见本报告三 、(八)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23 年 3 月 20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暨 2022 年年度董
事会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暨 2022 年年度监事会会议 ， 审议通
过了《关于 A 股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整体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将 A 股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整体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详见本报告三 、(八)。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节余募
集资金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尚未使用的 A 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 1：苏州和南通药物安全评价中心扩建项目，承诺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实现年均营业收入人民
币 152,000.00万元，2023年项目投产后第一年。 2023年 1-6 月，本项目经济效益良好，达到投产后的
预计效益。

注 2： 天津化学研发实验室扩建升级项目， 承诺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实现年均营业收入人民币
88,200.00万元，2023年为项目投产后第二年。 2023年 1-6月，本项目经济效益良好，达到投产后的预
计效益。

注 3：药明康德总部基地及分析诊断服务研发中心(91#、93#)项目，承诺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实现
年均营业收入人民币 21,218.00万元，2023年为项目投产后第五年。 2023 年 1-6 月，本项目经济效益
良好，达到投产后的预计效益。

注 4：该项目与本公司所有经营活动相关，无法单独核算其实现的效益。
注 5： 合计数与单项加总的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附表 2：2020年 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52,793.99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净额 12,468.17

募集资金净额 646,124.6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净额 629,668.2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资项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注
7)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金额
的差异
(3)=(1)-
(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4)
=(2)/
(1)

预 计/实
际募集资
金使用完
毕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无锡合全药业 新药
制剂开发服务 及制
剂生产一期项目

否 73,62
8.00

72,51
6.58

72,516.
58 - 72,516.

58 - 100.0
0

2022 年 7
月 22 日 注 1 是 否

合全药业全球 研发
中心及配套项目 否 49,17

6.00
39,68
8.50

39,688.
50 - 39,688.

50 - 100.0
0

2022 年 7
月 22 日 注 2 是 否

常州合全新药 生产
和研发中心项目 否 66,06

4.00
66,06
4.00

66,064.
00 - 60,068.

29
5,995.7
1 90.92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注 3 是 否

常州合全新药 生产
和研发一体化项目 否 178,92

6.00
223,88
8.66

223,88
8.66

12,468.
17

213,78
5.31

10,103.
36 95.49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注 4 不 适
用 否

合全药物研发 小分
子创新药生产 工艺
平台技术能力 升级
项目

否 30,00
0.00

16,72
0.97

16,720.
97 - 16,720.

97 - 100.0
0

2022 年 7
月 22 日 注 5 不 适

用 否

上海药明药物 研发
平台技术能力 升级
项目

否 60,00
0.00

38,91
5.28

38,915.
28 - 38,915.

28 - 100.0
0

2022 年 7
月 22 日 注 5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88,33
0.63

188,33
0.63

188,33
0.63 - 187,97

3.32 357.31 99.81 不适用 注 6 不 适
用 否

合计 646,12
4.63

646,12
4.63

646,12
4.63

12,468.
17

629,66
8.25

16,456.
38 97.4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
投项目)

2023 年 1-6 月，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项目变更原因 、 决策程序
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2023 年 1-6 月，不存在项目变更的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 、（三）、2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 、（五）、2

募集资金节余金额及形成
原因 详见本报告三 、（八）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20,033.87 万元 ，全部
存放于监管银行 。 上述募集资金尚未全部使用的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完
工 ，故相关项目款项尚未支付 ，以及公司前期使用募投资金进行理财产生了一定的利息
收入及理财收益。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 1：无锡合全药业新药制剂开发服务及制剂生产一期项目，2023 年为项目投产后第一年。 2023
年 1-6月，本项目经济效益良好。

注 2： 合全药业全球研发中心及配套项目，2023年为项目投产后第一年。2023年 1-6月，本项目
经济效益良好。

注 3： 常州合全新药生产和研发中心项目，2023年为项目投产后第二年。2023年 1-6月，本项目
经济效益良好。

注 4：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该项目因尚在建设期暂未实现收益。
注 5： 该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对公司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产生潜在的重要影响。
注 6：该项目与本公司所有经营活动相关，无法单独核算其实现的效益。
注 7： 该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发生调整，系 2022年 8月 1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A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以及部分 A 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 2020
年 A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无锡合全药业新药制剂开发服务及制剂生产一期项目”、“合全药业全球
研发中心及配套项目”、“合全药物研发小分子创新药生产工艺平台技术能力升级项目”及“上海药明
药物研发平台技术能力升级项目”结项，并将上述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常州合全新药生产和研发
一体化项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 8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
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 A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
以及部分 A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71）。

注 8：合计数与单项加总的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3-052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7 日向本公

司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召开第三届监
事会第三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Harry
Liang He（贺亮）主持。 本次监事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关于召开监事会会议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摘要及 2023年半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药明康德新

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
度业绩公告》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格式和内容符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 1月至 6月经营管理和财务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在作出本决议之前，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因此，同
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业绩公告》的相关内
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
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反映了
2023年 1月至 6月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因此，同意该报告的相关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
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8 月 1 日

公司代码：603259 公司简称：药明康德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交所 药明康德 603259 不适用

H 股 联交所 藥明康德 0235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远舟 费夏琦 、王丽

电话 +86 (21) 2066-3091 +86 (21) 2066-3091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富特中路
288 号

中国上海浦东 新区 外高桥 保税区 富特 中路
288 号

电子信箱 ir@wuxiapptec.com ir@wuxiapptec.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9,319,133,730.68 64,690,326,746.96 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825,285,290.99 46,589,953,393.31 6.9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8,871,285,497.62 17,756,257,999.12 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13,119,704.09 4,635,749,253.06 1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761,082,555.91 3,849,967,805.01 23.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98,180,734.15 3,995,746,917.71 4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8 11.38 减少 0.6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 1.81 1.59 13.84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 1.79 1.48 20.95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301,40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售 条 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
1） 境外法人 13.5608 402,501,062 0 未知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 2） 境外法人 6.5812 195,337,040 0 无 0

SUMMER BLOOM INVESTMENTS
(I) PTE. LTD. 境外法人 5.3623 159,160,073 0 无 0

G＆C VI Limited 境外法人 5.1522 152,923,648 0 无 0

G＆C IV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3.7692 111,873,326 0 无 0

北京中 民银孚 投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嘉兴宇祥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其他 2.9337 87,074,568 0 无 0

G＆C V Limited 境外法人 2.6336 78,169,562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417 63,569,499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 －普通 保险产 品 －005L－CT001
沪

其他 1.8876 56,027,443 0 无 0

G＆C VII Limited 境外法人 1.3636 40,474,42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 公 司 前 十 名 股 东 之 间 G＆C VI Limited、G＆C IV Hong Kong
Limited、G＆C V Limited、G＆C VII Limited、北京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嘉兴宇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 1：HKSCC NOMINEES LIMITED 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表多个
客户持有。

注 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人民币普通股的名义持有人。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公司无控股股东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Ge Li（李革）、张朝晖、刘晓钟 （实际控制人人数减少）

变更日期 2023-05-16

信息披露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详见公司 2023 年 5 月 17 日于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沉
痛哀悼赵宁博士的讣告》（公告编号 ：临 2023-032）。

公司于 2023年 5月 17日发布《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沉痛哀悼赵宁博士的讣告》
（公告编号：临 2023-032），公司联合创始人、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兼高级副总裁 Ning Zhao（赵宁）博
士于 2023年 5月 16日因病辞世。 基于有关控制架构，作为公司四名实际控制人之一，赵宁博士的辞
世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控制的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发生变化， 亦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权发生实质变化。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Ge Li（李革）、张朝晖、刘晓钟。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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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未能达到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根
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对因业
绩考核目标未完成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555,2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
注销；同时，鉴于《激励计划》中的 2 名激励对象现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根据《管理办法》及《激
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拟对上述 2 名人员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15,2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
并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1,670,400 股 1,670,400 股 2023/8/3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一）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3

年 5 月 16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并因公司
派送股票红利调整回购数量和价格。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对该事
项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二）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 截至本公告日，公示期
已满 45天，在此期间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申报。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1、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依据《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劳动合同到期而离职，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之和回购注销。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 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
拟回购注销该 2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15,200股限制性股票。

2、未达到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依据《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 2021 年至 2023 年，

共 3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
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22年审计报告》（苏公W[2023]A762号），公司 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1,696.20 万元， 未满足“以 2020 年度净利润为基数， 公司 2022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50%” 的业绩考核目标。 公司拟回购注销因业绩考核目标未完成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 1,555,200股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 34名激励对象，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670,400股。 回购价

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实际回购价格以授予价格加实际利息支付为准。 本次回购
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2,592,0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设了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已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 34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 1,670,4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该部分股份将于 2023年 8月 3日完成注销。 注销完成后，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4,262,400 -1,670,400 2,592,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76,860,735 1,576,860,735

总计 1,581,123,135 -1,670,400 1,579,452,735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
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
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认为：
（一）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

授权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回购注销安排均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三）公司尚需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履行股份注销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 日


